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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主体地位的法律保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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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 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主体地位的发展及其立法概况,认为目前农民主体地位与新农村建设的

要求仍有较大差距。分析了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着农民主体地位受到漠视、农民政治权利缺失、缺乏相应的法律

保障等问题。为了建立有效的法律保护机制,确立与提升农民主体地位,调动农民的积极性,为新农村健康发展

提供有力保障,提出完善立法,健全相关法律制度;加强农村行政执法,提升农民的法制意识;做好农村基层法律

服务工作,加强司法保护等一系列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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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农民作为权利主体、市场主体、新农村建设主

体、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受益主体,在与客体的相互作

用中应当发挥出自觉性、自主性、能动性和创造

性[1]。农民主体地位表明农民是权利主体,应该有

明确的主体意识,具备创新精神,有创造性地劳动,
积极主动地为新农村的建设和发展做出贡献,改变

农村的落后面貌,积极行使政治权利,促进农村基层

民主建设。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迅速发展,我
国经济、政治体制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,在此背景

下,农民主体地位也得以确立。但是,随着现代化进

程的推进和改革的深入,农民主体地位弱化趋势越

来越明显,这与农村法治建设的滞后是分不开的,在
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中,农民主体地位的转型

更需要建立相应的法律保护机制。

  一、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主体地位的
发展及其立法概况

 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,我国的法治建设取得长

足进步,农村的法治建设也得到较快发展,农民的主

体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
首先,农民主体地位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得以体

现。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进行了土地

改革,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。为保障农民

的土地经营权,1982年颁布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

法》规定:“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,除由法律规定属

于国家所有的以外,属于集体所有;宅基地和自留

地、自留山,也属于集体所有”。1986年6月通过的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,使这一制度更加明

确,其中第八条规定:“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属

于村农民集体所有,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

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、管理。已经属于

乡(镇)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,可以属于乡(镇)
农民集体所有。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经分别属

于村内两个以上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,可以属

于各该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。”这种土

地制度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土地集体所有的性

质,但是将土地的所有权、经营权分开了,调动了农

民的积极性、能动性和创造性。土地承包关系确定

下来,农民自主经营、自负盈亏,农民的温饱问题迅

速解决。2003年3月实施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

土地承包法》基于农民的整体利益考虑,重申了“耕
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”,在此基础上规定“承包合同

生效后,发包方不得因承办人或者负责人的变动而

变更或者解除,也不得因集体经济组织的分离或者

合并而变更或者解除。”这使得农民对家庭联产承包

责任制长期不变的信心增强,从而增加了投资意愿,
农民从被动者、贡献者转变为改革中的能动者和受

益者。2007年7月施行的《农民专业合作社法》是
推行家庭承包经营后首次以立法形式推进农民经济

互助与合作的法律,它确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市

场主体地位,赋予其法人人格,体现了农民在经济活

动中的独立性和创造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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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次,农民主体地位在政治生活方面也受到重

视。经济制度上改革的成功促进了政治管理模式的

变革,人民公社这种“政社合一”的管理体制正式解

体,农村出现了村民自治组织。随着1982年《宪法》
的颁布和1988年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》(试行)的实

施,这一管理模式迅速在全国推广。从1998年11
月正式颁布实施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》以来,这部法

律已经成为普及率、知晓率、使用率最高的涉农法律

之一。其中第2条规定:“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

理、自我教育、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,实
行民主选举、民主决策、民主管理、民主监督。”村民

自治是培养中国农民独立自主意识的基本政治制

度,村民是自治机关的组织者,是自治事务的决策者

和管理者,村民依法享有独立的法律主体地位。
据统计,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,全国人大及其常

委会颁布了20多部涉及“三农”的法律,国务院颁布

了40多部农业行政法规,此外还有一大批地方性法

规和规章。这些法律法规和规章涉及农牧渔林各

业,已经基本形成了一个农村法律体系,为我国新农

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主体地位的法律保护提供了有

利平台。

  二、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主体地位转
型存在的问题

  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、政治、法治建设的发

展来看,农民主体地位得到了重视。随着现代化进

程的推进和改革的深入,十六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

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一重大历史任务,还对新

农村建设提出了“生产发展,生活宽裕,乡风文明,村
容整洁,管理民主”的建设目标。而目前农民主体地

位与新农村建设的要求仍有较大差距,甚至在某些

方面农民主体地位缺失较为严重。
1.农民在经济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体现不够充分

在新农村建设中,有些地方农民的主体地位尚

未受到充分重视,主要表现在:第一,农民在新农村

建设中的自主性未完全发挥,有些地方政府的形象

工程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和积极性,如江西省某村要

做一个规划图,需要两万元钱,这个经费让农民每家

每户摊,此举无疑增加了农民的负担。第二,有些地

方忽视当地农村和农民的特点,按照统一思路进行

新农村建设,农民对怎样建设新农村缺乏自主选择

权和民主决策权。第三,在有的地方,新农村建设中

的决定权掌握在干部手中,基层政府和农民主体地

位颠倒,这样易挫伤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热情,导致

有些农民认为新农村建设与自己无关,缺乏自觉参

与的意识和行动,主动创新的意识也不强。
2.农民在政治生活中主体意识不强

在新农村建设中,有些地方农民在选举、政治参

与和言论表达等方面存在权利不明的现象,这无疑

使农民在政治方面的主体地位弱化。首先,在选举

方面,农民主体意识淡漠。农村自治实行初期,广大

农民表现出很高的参与热情,但目前许多地区村民

参与村民自治的积极性日益削减,对村级民主选举、
民主决策、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回应日益冷淡和

消极[2]。在选举过程中有些村民对自己的选举权不

重视,认为选谁都一样,选举与自己无关,不仅对以

往的村委会不熟悉,换届选举时更是盲目地投票。
同时,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,农村人口大量流

动,很多农民长年居住和工作均在外地,按户籍标

准,他们只能在户籍地参加选举。这样一部分人没

有参加选举,而有些人采用委托代为选举,这种委托

多是以受托人自己的意志来决定投票,或者由于本

人长期不在本地生活对候选人不了解而随意投票。
这些投票并不能真正代表村民的意愿,妨碍了农民

民主选举权利的行使。其次,民主监督程序不完善,
农民较少行使民主监督权。目前村民自治中还存在

着贿选、暴力选举、宗族势力干预、村干部贪污腐败

等违法现象,许多村民态度淡漠,怕惹事,不行使应

有的民主监督权。而村委会自身民主监督程序的不

完善更阻碍了村民行使监督权。如目前很多村民代

表会议的功能还限于民主决策,缺少村务监督的功

能,有的村委会没有成立专门的村务监督委员会等。
最后,乡镇政府在村民自治中的行政权不规范。乡、
民族乡、镇的人民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不应是

行政上的领导关系,而是一种行政指导关系[3]。这

种行政指导应该是协助,但有些乡镇政府影响和干

预村委会选举,用宣传、劝说等方式诱导农民选出符

合自己设计的结果;有些乡镇政府对村里的土地、矿
产等资源进行控制和管理;有些乡镇政府不关心农

民的困难等。
3.农民主体地位依旧缺乏相应的法律保障

第一,我国现有的农村立法对农民主体地位的

保护尚不足,法律制度仍然不健全。目前农村经济

组织的主体权利不充分,现行《宪法》、《土地管理法》
和《农村土地承包法》只赋予了农民在土地上的生产

权,国家和集体对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使得农村经济

组织并未拥有对土地的全部经营权,农民也没有对

土地进行完全自由投资的权利。《村民委员会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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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》由于太抽象,显然无法满足选举实践的需要,相
关规定本身也存在法律漏洞;而且,目前尚没有关于

村委会选举的行政法规,只有关于村委会选举的地

方性法规[4]。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》虽然对村委会运

作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问题作了制度上的规定,但是

它以农民的义务性规范为主。它对选民资格的确

认、贿选、村民自治事务的范围等没有明确的规

定,而且在实践中民主选举、村务公开等制度缺乏

可操作性,目前各地出台了一些相关的地方性法

规和规范性文件来具体执行,由于某些规定不规

范,使得执行更加混乱。
第二,农民的主体权利得不到相应的法律保护,

有些地方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缺乏主体平等权。农

村与城市的协调和一体化发展未纳入法治化轨道,
教育、医疗、就业、社会保障、农民工权益等方面的立

法不足或滞后,而使农民无法享受到与市民相同的

待遇,主体地位难以受到保护。目前农村社会保障

只有依据《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》,没有专门的农

村社会保障综合性立法;最高法院虽已出台了一些

维护农民工权益的司法解释,但还没有出台专门的

法律法规。
第三,新农村建设中,有些地方农民缺乏良好的

基层法律服务和司法救济。农民法律知识的欠缺,
对政府力量的过分依赖,以及因救济时间和金钱成

本的限制,农民的利益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,有
的农民只好走上了信访的道路。基层法律服务工作

中存在着一些问题:如坚持以和为贵,调解居多,法
律援助较少,有些服务人员素质不高,案件代理易受

到行政干预等,这些也影响了农民对司法救济的

信任[5]。

  三、建立法律保护机制,提升农民主
体地位的途径

  为促进新农村建设健康有序发展,必须把农民

主体地位的确立和合法权益的维护作为中国法治推

行的主要目标,建立有效的法律保护机制。
1.完善立法,健全相关法律制度

首先,应该在《宪法》中确立农民的主体地位。
我国《宪法》虽然规定了平等权,国家尊重和保障人

权,但在具体的实践中尚未完全落实到位。因此,应
该加强重视和认可农民的主体地位,在《宪法》中进

一步确立农民的主体地位。其次,对农民实行产权

保护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,以家庭为主要组织形

式的分散经营与现代市场化要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增

强,建立明晰的产权制度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。
应该在土地法规的基础上,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农

民和集体的产权主体地位,建立充分保证农民权益

的土地产权制度,使农民真正成为农村经济的微观

主体。再次,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。要健全和

完善民主选举,进一步规范村委会民主选举,应该制

定关于村委会选举的专门性法律,明确选举程序,做
到有法可依。各级地方政府应加强地方立法工作,
参照有关法律制定相应的可操作性的实施条例。村

庄内部在有关政策法规指导下,制定各具特色的选

举方法,规范选举程序。完善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》,
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,建立村民代表会议制

度和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,完善民主监督程序,促进

农民实行民主管理、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;同时,加
强对村规民约和村民自治章程的规范活动,补充规

定乡村权限划分的条款和乡镇违法行政行为承担

的责任。最后,逐步消除城乡二元体制,尽快制定

关于农民权益的法律,如《农村社会保障法》《农业

投入法》《农民工权益保护法》等,切实保护农民的

实体权利。
2.加强农村行政执法,提升农民的法制意识

有法可依,是保护农民主体地位的前提,但要在

实践中切实保护农民的权利和地位,必须加强农村

行政执法。首先,要正确处理好乡镇政府、村党支部

与村委会的关系,乡镇政府对村委会的工作应该给

予指导、支持和帮助,而不是发号施令。村党支部发

挥领导作用,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。村委会要依

法搞好自治活动,建立村委会向党支部、村民代表会

议定期报告工作制度。其次,依法行使行政执法权,
严格执法程序,完善执法制度。规范农村行政执法

行为必须遵循合法性原则和合理性原则,行政执法

做到事实清楚,程序合法,证据确凿,行为规范。同

时,按照《行政处罚法》和《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
的要求履行政处罚程序,严格履行委托执法程序,制
定如农业行政执法管理办法和行政执法管理条例,
统一农村行政执法制度,加强对农村行政执法的管

理,增强农村行政执法力度。再次,提高农村基层干

部和农民的法律意识。农村行政执法必须以提高广

大农村干部和农民的法律意识为基础,虽然我国已

进行了全民普法活动,取得了一定成绩,但农民仍然

缺乏法律知识、法治意识和法制观念,农村基层干部

对村民自治的理解还不够深入。因此,只有农村法

律法规在全社会得到深入普及,才能保证农村行政

执法的顺利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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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做好农村基层法律服务工作,加强司法保护

积极开展农村法律服务工作,加强司法保护,对
农民主体地位的保护有极大现实意义。《中共中央

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若干意见》第

29条明确提出“鼓励发展法律、财务等中介组织,为
农民发展生产经营和维护合法权益提供有效服务”。
这有利于农村基层法律服务所为广大农村群众提供

及时、便捷的法律服务。基层法律服务所可以为乡

镇政府、村委会、企业和农民担当法律顾问,与当地

农业等有关部门配合,做好法律法规宣传工作,帮助

农民处理纠纷,制作或审核农业合同,为土地转包、
转让、租赁、使用权入股提供咨询意见,为外出打工

农民提供法律咨询和帮助等。此外,应充分利用诉

讼费用的减免缓制度保障农民的诉讼权利,建立农

民维权的绿色通道,扩大对农民提供法律援助的案

件范围,减轻农民的诉讼成本[6]。

  四、结 语

推进农村法治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新农

村的关键性举措。新农村建设中农业经济模式的转

型,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,农村城镇化、与城市一体

化的发展等都需要对农民的主体地位予以法律保

护。如果始终将农民作为管理客体看待,不充分调

动农民的主体意识,那么新农村建设的发展必然会

停滞不前。因此,确立和提升农民主体地位,通过法

律保护农民合法权益,才能为农村法治和新农村建

设提供强有力的保障。

参 考 文 献

[1] 王佳慧.农民权利保护的关键:农民主体地位的确立[J].长白

学刊,2009(1):99-104.
[2] 薛刚凌,王湘军.农村法治建设研究[M].北京:中国方正出版

社,2009:40-41.
[3] 王禹.村民选举法律问题研究[M].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

2002:10-11.
[4] 苑大超.乡镇政府行政指导行为探讨———以E市D镇S村的

村委会选举为视角[M].北京:法律出版社,2009:50-51.
[5] 万卫东,张清林.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推进社会主义新

农村建设[J].华中农业大学学报:社会科学版,2006(6):35-40.
[6] 崔艺红.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主体地位问题的法律探微[J].理论

导刊,2008(7):66-67.

LegalProtectiononFarmers’SubjectStatusinBuildingNewCountryside

GENGZhi-li
(DepartmentofHumanitiesandLaw,HuizhouRadioandTelevision

University,Huizhou,Guangdong,516007)

Abstract Thispaperillustratesthedevelopmentanditslegislationoffarmers’subjectstatusafter
theChina’sreformandopening-upandpointsoutthatthereisstillabiggapbetweenthesubjectstatus
offarmersandthebasicneedsofbuildingnewcountryside.Thenthispaperanalyzessuchproblemsin
buildingnewcountrysideasdisregardoffarmers’subjectstatus,lackofpoliticalrightsforfarmersand
lackofcorrespondinglegalguarantee.Finallythispaperputsforwardaseriesofcountermeasures,such
asperfectionofrelevantlegalsystemthroughtheimprovementoflegislation,increaseoffarmer’slegal
awarenessthroughstrengheningadministrativeenforcementinthecountryside,enhancementofjudicial
protectionbydoingruralgrass-rootslegalservices,soastosetupeffectivelegalprotectionmechanism,

establishandimprovefarmer’ssubjectstatus,arousetheenthusiasmoffarmersandthusprovidestrong
supportforthehealthydevelopmentofbuildingnewcountryside.

Keywords farmer;subjectstatus;countryside;la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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